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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交政字〔2023〕27 号

关于印发《沂源县交通运输局创建国家卫生
县城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科室:

为进一步改善县城人居环境，提升城市品位，提高市民

文明程度，加快城市化进程，根据《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

生县标准》《沂源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结合

我局工作实际，县局制定了《沂源县交通运输局创建国家卫

生县城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3 年 6 月 5 日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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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交通运输局
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实施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和党的二十大精

神，坚持“政府领导、部门协作、群众动手、社会参与、依法

管理、科学指导”的工作方针，按照“统一领导、属地管理、

条块结合、集中整治”的工作原则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以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目标，以城乡环境卫生综合

整治行动为抓手，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，着力解决

影响城市卫生的重点、难点问题，改善城市环境，提高人民

健康水平，将我县创建成为市容整洁、环境优美、生态良好、

设施配套、城市总体卫生水平较高的国家卫生县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深入推进健康促进行动，抓好办公区及公共场所

卫生。一是在局大厅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，对卫生常识、环

境保护、环保绿化、卫生健康等方面进行广泛宣传，以提高

全局干部职工的环境保护、卫生健康意识。二是深入开展控

烟宣传活动，健康教育有控烟宣传内容，公共场所和公共交

通工具张贴醒目禁烟标识，及时劝阻室内公共场所、工作场

所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的吸烟行为，无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。

三是加强办公区域环境卫生和美化，明确科室和人员在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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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中的目标责任，坚持做到天天清扫、时时清扫，做

好局院落的绿化养护工作，为职工提供优良的办公环境，争

创县级公园式（园林式）工作单位。

（二）加强路域环境综合整治，提升在建公路环境整洁

水平。重点抓好全县重点路段、城乡结合部公路沿线、铁路

沿线的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。彻底清理各类卫生死角、积

存垃圾，做好绿化补植工作，实现路域环境优美整洁。在建

公路要规范设置建筑工地隔离围挡、车辆冲洗、工地排水等

临时环卫设施和健康教育宣传栏，出口处实施硬化处理，落

实工地抑尘降尘措施；工地内部物料堆放整齐，建筑、生活

垃圾及时清理；工地食堂整洁卫生，证照齐全，防鼠、防蝇

设施规范。加强铁路沿线两侧环境卫生整治，铁路两侧 500

米范围内无露天堆放的彩钢瓦、塑料薄膜、防尘网等轻飘物

品，铁路沿线安全保护区内无倾倒垃圾、排污等现象。

（三）强化交通行政执法，提升卫生环境质量。加大县

乡公路车辆撒漏、扬尘治理，保障道路通行质量，特别是要

对散装物无篷盖的运输车辆进行严肃查处，确保重点路段整

洁、安全、畅通。持续做好全县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工作，

确保全县营运车辆机动车尾气排放达标；继续开展机动车维

修行业综合整治专项行动，加大对机动车维修污染治理和监

督工作力度，联合相关部门对公路两侧的维修店铺、店外经

营的维修厂家进行严厉整治，规范市容秩序。

（四）加强交通运输行业公共场所管理，提升行业卫生

水平。组织长途汽车站、公交公司抓好单位环境卫生，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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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卫生整洁行动，全面落实交通工具禁止吸烟、公共场所

禁止吸烟工作要求，创造良好的驾乘环境。组织长途汽车站

加强广告牌匾管理，规范车站商铺户外门头广告牌匾，做到“一

店一牌、整齐统一”；全面清理玻璃门窗、外墙张贴的各类违

规广告。车站候车大厅要保证环境整洁美观，设施摆放有序，

完善果皮箱、垃圾桶等各类环卫设施，并全面清洗出新；车

站公厕设置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数量充足，干净整洁，实现卫

生厕所全覆盖。推动公路客运站等重点场所配置和使用自动

体外心脏除颤仪（AED）等医疗急救设备和药品，对重点行

业人群开展急救知识与技能培训，引导全社会逐步提高全民

急救能力。

（五）组织开展创城宣传，营造浓厚舆论氛围。充分利

用 LED 屏、公交出租车辆、公交站亭、建筑围挡、道路隔离

护栏等载体，广泛开展创城宣传，提高广大群众的知晓率和

参与率。在车站、公交车、出租车张贴“创建国家卫生县”标

识，在车站设立电子屏幕或公益性宣传牌（栏），刊发创城公

益广告和健康教育内容，努力营造“人人支持、共同参与”的

浓厚氛围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3 年 6 月－12 月）。严格对照

《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标准》，突出重点、集中力量、

倒排工期组织开展长途汽车站、运输企业、办公楼等重点区

域和重要部位的专项整治活动，切实解决卫生管理差、清扫

保洁不及时等突出问题，确保达到国家卫生县城标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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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创城办领导小组定期不定期开展督导检查，及时发现和督

促整改，对未达到标准的现场整改或限期整改。

（二）迎接评估阶段（2023 年 6 月－12 月）。按照国家

卫生县城标准要求，进一步组织落实整改工作，巩固专项整

治和重点工作成果，协调解决重点、难点问题，全面检查各

项工作指标整改落实情况，进一步完善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

作的各项制度措施，确保顺利通过评估。

（三）创建国家卫生县城长效管理阶段（2024 年以后）。

根据省、县爱卫会反馈情况，全面进行整改，不断巩固夯实

创建工作基础。充分发挥创城办工作职责，定期检查督导，

夯实基础，形成创建国家卫生县城长效管理机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创建机构。成立以局主要领

导为组长，局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领

导小组，负责创城工作。各单位、各科室要提高创建工作重

要性的认识，积极投入到创城工作中，切实形成“一盘棋”思

想，为顺利完成创城任务提供坚实保障。

（二）加强科室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根据国家卫生县

城创建标准，指导各单位、各科室有序开展各项创建工作。

各单位、各科室要按照责任分工，认真履职尽责，做好各项

创建工作；要建立健全联动机制，密切配合、齐抓共管，形

成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强大合力。

（三）加强督查考评，严格责任追究。县督导检查组将

对各单位创城工作定期检查、定期通报；将创城工作纳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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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考核重要内容。

局各单位、各科室务必高度重视，对在工作推动和整改落实

中工作不力受到通报批评的，将严肃追究责任。

附件：1.沂源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沂源县创建国家卫生县重点工作任务分工表

附件 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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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交通运输局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 长：田立勇  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亓春霞  局党组成员、三级主任科员

        周清文  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        娄燕德  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祁学军  党组成员、县交通建设发展中心主任

蒋余祥  党组成员、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主任

成  员：刘长余  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

李学良  县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

刘永军  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

李传华  县交通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

耿国平  局宣教科科长

崔伟峰  局党建办主任

郑保学  局组织人事科科长

杨俊德  局政策法规科科长

周仕彬  局规划建设科科长

郑功友  局安全和运输管理科科长

张  敏  局财务审计科科长

朱西民  局工会副主席

左勇田  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主任

刘卫法  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综合科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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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 朔  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水路和铁路运输科科长

张成堂  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维修和驾培科科长

周国华  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道路客运科科长

苗传仁  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统计科科长兼货运科副科长

任明月  交通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兼干线公路科科长

张学军  交通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兼农村公路科科长

李化明  交通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兼养护科科长

唐  瑛  交通建设发展中心综合科科长

滕树全  交通建设发展中心安全和环保科科长

宋志新  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综合执法中队中队长

王京学  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治超中队中队长

孙启荣  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综合科科长

李云栋  执法监察大队路政中队中队长

梁传忠  执法监察大队客运中队中队长

刘  锟  局办公室科员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。领导

小组及办公室为局临时机构，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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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沂源县交通运输局创建国家卫生县重点工作任务分工表
序号 任 务 职 责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

1 牵头做好汽车站、公交车、出租车迎审达标工作。在相关部门配合下，督导相关镇（街道）按时完成相关
工作任务，并全面完成自身承担工作任务。

运管中心 按要求时限提报

2 牵头做好城区公交车、出租车迎审公益宣传、禁止吸烟标识张贴、驾乘人员不吸烟等工作。 运管中心 按要求时限提报

3 结合本行业特点开展卫生保健、控制吸烟等方面健康教育活动，车站、候车厅内要有健康教育宣传栏，并
定期更换。

运管中心 按要求时限提报

4 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(2020—2023 年)。包含工作计划，成立和调整爱国卫生领导小组的文件，党组工
作部署会记录，工作总结以及开展的爱国卫生活动相关材料。

办公室、宣教科 按要求时限提报

5 重点加强对汽车站候车室、营业性场所（包括出租业户）、班车的卫生管理和监督检査，确保内外环境保
洁、公厕卫生、垃圾清运、除“四害”、控烟措施、公用卫生设施、空气质量等符合要求。

运管中心 按要求时限提报

6 组织开展卫生达标自査，积极配合支持县、镇（街道）的各项卫生创建活动。积极开展创建宣传活动，张
贴标语，充实电子显示屏等创建国家卫生县内容。

运管中心 按要求时限提报

7 完成铁路沿线环境整治工作达标，无轻飘物品和其他“十乱”现象。
路域环境综合

整治办公室
按要求时限提报


